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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
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合同编号：LSSLWJ2022-10）
鉴  定  书

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
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
 2023年6月28日

项目法人：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设计单位：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广西大禹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西澄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和安全监督机构：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股
运行管理单位：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乡水利站
验收时间：2023年6月28日

验收地点：龙胜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伟江乡洋湾村、中洞村
前   言

    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由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作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工程于2022年10月16日开工建设，2023年5月16日完工，2023年6月28日进行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
1、验收依据

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项目依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0号）、《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印发的《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2〕121号）等相关文件，以及工程建设相应的合同和图纸。
2、验收组织机构

2023年6月28日，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与相关单位协商，并成立了“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由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龙胜各族自治县伟江乡人民政府、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股和项目建设各参建单位的专家及代表组成。

3、验收过程

2023年6月28日，验收工作组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召开了验收会议，确定了验收范围、程序；查看了施工现场，听取了建设、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的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查阅了施工各阶段的相关资料，经充分讨论，形成鉴定意见。并在此基础上验收工作组讨论并宣读完工验收鉴定书，最后验收工作组验收签字。
合同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及位置

项目名称：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
项目位置：龙胜县伟江乡洋湾村、中洞村
2、合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实施范围为伟江河伟江乡洋湾村至中洞村河段，工程设计治理河道长度2.35km，新建护岸总长2.265km（其中：洋湾村右岸段 0.90km，中洞村银广～大坪右岸段 0.22km、银广～大坪左岸段 0.67km，冲腰屯右岸 0.475km），新建下河码头11座、排水箱涵2座，设置排水涵管7处。
合同工程建设过程

（1）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于2022年9月29日完成施工招投标，并于2022年10月13日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施工工期2022年10月17日至2023年10月16日（合同总工期为365日历天）。合同工程实际开工日期2022年10月16日，主体工程完工日期为2023年5月4日，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于2023年5月16日全面完工，实际施工总工期为213日历天。
（2）主要合同建设内容及工程量为：

①主体工程及主要工程量:本工程河道整治总长度为2.35km，新建护岸总长2.265km。

②附属工程：下河码头11座、排水涵管7处、排水箱涵2座。
工程主要工程量：土方开挖1.78万 m3，石方开挖87m³，土石方填筑1.6万m3，混凝土3550m3，模板5660m2，钢筋3.64t，土工布1.07万 m²，网笼、网垫 5996m³。
（3）工程设计及标准
根据《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报批稿）、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印发的《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2〕121号）和有关规定，本工程设计主要采用格宾网垫护脚+网垫护坡、混凝土挡墙护脚+网垫护坡、网笼护脚+草皮护坡等结构型式。工程设计按5年一遇洪水设防，岸坡高于5年一遇洪水位按5年一遇洪水标准防护，岸坡低于5年一遇洪水位按平安防护，工程护岸级别为5级，永久性主要水工建筑物级别为5级，永久性次要水工建筑物和临时建筑物级别为5级。

4、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

2022年8月1日，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印发的《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2〕121号），批复工程概算总投资787.06万元。
根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及自治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桂整合〔2021〕35号 ），共下达至我县的2022年中小河流治理项目资金4751万元（均为中央资金），下达投资资金已足额到县级财政。我中心根据下达的资金计划及2022年计划实施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对下达资金进行分解并报县人民政府同意，分解至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计划投资800万元。
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于2022年9月8日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招标网站发布施工招标公告，建安工程招标控制价为615.99万元。2022年9月29日在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施工招投标，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金额为614.744503万元。
二、项目验收范围和内容
1、主要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已完工的工程建设内容。

工程实际完成内容：本工程河道整治长度为2.35km,新建护岸总长1.971km,附属建筑物包括排水箱涵1 座、码头11座、排水涵管6处。
其中:工程完成的合同建设内容为治理河道长度2.35km，新建护岸总长1.7104km（其中：洋湾村河段新建护岸0.8709km，中洞村河段新建护岸0.8395km），新建下河码头11座、排水箱涵1座，设置排水涵管6处；完成建设变更内容为新建护岸0.2531km（其中：洋湾村0.0673km，中洞村0.1858km）。

2、主要工作内容

新建护岸基础砂卵石开挖、土方开挖、砂卵石回填、宾格网笼、C20埋石混凝土挡墙、C20混凝土路面、排水箱涵等。

三、合同执行情况

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涉及到的合同类型主要有勘察设计合同、施工监理合同、施工承包合同和质量检测合同，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作为工程建设业主，与工程各参建单位签订，并监督执行。

根据《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要求，在工程勘察设计阶段，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于2022年4月7日与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了《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合同编号：桂设合〔2022〕20号）；在施工准备阶段，发包人于2022年9月19日与广西大禹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施工监理合同》（合同编号：2022-DYJL-LS01）；工程经公开招投标确认中标结果后，于2022年10月13日与广西澄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编号：LSSLWJ2022-10），施工合同的承包方式为单价承包，合同总价为6147445.03元；为监测、控制工程质量，我中心委托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工程施工质量监理平行检测，委托广西正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负责工程施工过程检测。 
完成合同项目和工作内容具体范围：洋湾村右岸河段新建护岸（A0+000～A0+885.5）、中洞村银广～大坪左岸河段新建护岸（C0+723.5～C1+084.1）、中洞村冲腰右岸河段新建护岸（D0+000～D0+478.9），完成治理总河长2.35km，新建护岸总长1.7104km，沿护岸共设置下河码头11座，新建排水箱涵1座、排水涵管6处。
主要新增或变更工程内容为：
原工程设计中洞村银广-大坪右岸（B0+000-B0+200）、银广-大坪左岸（C0+000-C0+320）施工过程中村民阻工，理由是原农田被冲刷变为河道，现护岸须按原来农田位置防护，并恢复原农田，建设单位、伟江乡人民政府、中洞村委多次与当地群众协商，无法解决。经建设单位、监理、设计、施工、伟江乡人民政府、中洞村委讨论，同意取消银广-大坪右岸（B0+000-B0+200）、银广-大坪左岸（C0+000-C0+320），增加中洞村右岸护岸（0+000-0+185.8）墙高平均为3.6米，潘寨左岸护岸（0+000-0+018.45）墙高平均为3.6米、洋湾右岸护岸（0+000-0+024.5）墙高平均为3.6米，洋湾右岸护岸（0+028-0+050.87）墙高平均为4.8米按设计图纸相对应墙高施工。

银广-大坪左岸（C0+715-C0+885）段河中心为沙洲，长170m、宽25m与两河岸等高，汛期时阻水、冲刷两岸农田。当地农民要求清除沙洲疏通河道，以便泄洪。上报业主，经业主、监理、设计、施工四方现场勘测，同意挖除，运至1km外河岸边堆放。

（3）项目完成情况和完成主要工程量

①合同内工程量:砂卵石开挖10050.79m³、回填砂卵石14553.15m³、宾格石笼网2678.83m³、宾格石笼网垫1673.16m³、C20埋石砼3108.28m³、C25砼93.24m³、C20砼路面3045.2m2、模板4082.79m2。
②变更建设内容工程量:砂卵石开挖925.22m³、回填砂卵石1877.89m³、C20埋石砼1332.36m³、C25砼34.01m³。
在合同执行方面，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单位已按合同要求完成了相应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共完成项目投资699.1841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649.0801元，勘测设计费32.83万元，监理费15.43万元，监理平行检测费1.844万元等。该工程尚未进行完工结算审计，最终完成项目投资以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定的完工结算为准。
四、合同工程质量评定
1、项目划分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l76—2007)和《水利水电施工质量评定表填表说明与示例》（水利部办建管〔2022〕182号)等有关规定，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股对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工程项目划分为1个单位工程， 4个分部工程，135个单元工程。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经变更调整并经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股审核备案，最终该工程项目划分为1个单位工程， 4个分部工程，115个单元工程。
2、施工过程质量检测及监理平行检测
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检测由广西正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承担，共检测原材料和中间质量产品共40组（其中：原材料共送11组，经检测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合格率100%），根据广西正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所检测的原材料符合工程建设要求，中间质量产品质量全部合格。工程质量检验资料齐全，经验收工作组初步评定4个分部工程全部合格。
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监理平行检测由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共检测原材料和中间质量产品共23组，根据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监理平行送检质量检测报告，所检测的原材料符合工程建设要求，中间质量产品质量全部合格。监理平行检测原材料共送5组，经检测工程建设原材料符合设计要求，合格率100%。
3、工程质量评定
本工程共4个分部工程，115个单元工程，其中32个重要隐蔽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根据施工单位检测评定材料，本次评定了115个单元工程，合格115个，工程质量合格率100%。该工程在施工中按有关质量技术标准执行，检测数据真实，施工程序合理，根据施工质量评定规程及有关规定，初步评定该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合格，最终评定以质量监督机构认定和项目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检结果为准。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六、验收遗留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七、意见和建议
1、施工单位应及时与项目各参建单位按照工程建设有关程序，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资料。

2、建设单位应及时送县财政评审中心进行项目完工结算评审，尽可能早日形成水利固定资产。建设单位和监督单位按照工程验收有关规范、程序，规整工程档案资料，开展工程竣工前质量检测，组织工程竣工验收，让工程早日发挥效益。

3、项目完工后，各参建单位将工程相关材料整理汇编，及时将工程移交运行管理单位。

八、结论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有关各方的汇报，查看了施工现场，审查了该工程的各种资料，依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验收结论如下：

    1、验收范围内工程已按工程设计施工图纸要求施工完毕。

2、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送检质量合格，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3、共4个分部工程，115个单元工程，其中32个重要隐蔽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根据施工单位检测评定材料，本次评定了115个单元工程，合格115个，工程质量合格率100%，初步评定该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合格，最终工程质量评定以质量监督机构认定和项目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检结果为准。

4、经验收工作组讨论，同意该工程通过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九、保留意见： 

十、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字表（见附表）
附表：

广西龙胜县伟江河伟江乡里木至洋湾河段防洪治理工程

工作组职务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字

组长

严栋贵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工程师
副组长
蒙曾荣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副主任
成员

陈基学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股

股长
成员

蒙龙艳
龙胜各族自治县伟江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
成员

韦隆康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站长
成员

黄代明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工程师
成员

万继录

桂林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成员

张珊

桂林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成员

覃龙

广西大禹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总监

成员
唐小帅
广西澄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成员
杨万庆
广西澄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员
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字表
十一、附件：验收遗留问题处理记录
无。 




